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５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７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９０

号”文核准，采用

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

，

３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２１．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４７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１

，

８８０

万股。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中小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发行的

４７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

４７０ ０ ４７０ ７

，

０００

１．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份

７

，

０００ ０ ０ ７

，

０００

２．

网下配售股份

４７０ ０ ４７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８８０ ４７０ ０ ２

，

３５０

三、股份总数

９

，

３５０ ０ ０ ９

，

３５０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６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关于召开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本公司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１．

召开时间：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东一路

１４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将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首尾两天包括在内）暂停办理

Ｈ

股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持有本公司股份并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时三十分在香港证

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的

Ｈ

股股东。

（

２

）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

３

）凡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本公

司股东）作为代理人，代其出席及投票，委托的股东代理人超过一人时，该等股东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

行使表决权。

（

４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５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６

）本公司聘请的审计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杜德平先生、赵松国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并选举任福龙先

生、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朱宝泉先生、白慧良先生及邝志杰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

选举李天忠先生、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见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证券时报》第

Ｄ３４

版《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拟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或该日以前将已填妥及签署的拟出席

会议的书面确认回复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回复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方式送达，该书面回

复请采用本通知随附的出席确认回执或其复印件。

２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须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如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临时股东大

会，代理人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出席。

３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即本通知随附的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委托书或其复印本）。委

托书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该授权书或

者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如委托股东为一法人，则其委托书应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

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前述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和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须

在临时股东大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方为有效。

四、其他事项

������

１

、临时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往返及食宿费由股东自理。

２

、本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的联系方式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东一路

１４

号

邮编：

２５５００５

电话：

０５３３－２１９６０２４

传真：

０５３３－２２８７５０８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股东姓名或单位： 持有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

Ａ

股 股，为公司的股东，现委任临时股东大会主席

／

为本人的代表，代表本人出席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在中国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东一路

１４

号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的

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并于该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决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

情决定投议案同意、反对或弃权。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杜德平先生、赵松国先生为本公

司执行董事，并选举任福龙先生、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司非

执行董事（选票附后）。

２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朱宝泉先生、白慧良先生及邝志杰先生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选票附后）。

３

、

选举李天忠先生、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李天忠

张月顺（独立监事）

陶志超（独立监事）

附注：

１．

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与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以

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有关。

２．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３．

如欲委派临时股东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临时股东大会主席」的字删去，并在空格内填上

您所拟委派人士的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托任何人为其代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本授权委托书

的每项更改，将须由签署人签字示可。

４．

注意：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则请在「反对」栏

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任何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加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人可自行酌情

投票。

５．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的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如持有人为一公司或机构，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

上公司或机构印章，或经由公司或机构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人签署。

６．

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或经由公证人（机关）签署证明的该授权书

或授权文件，最后须于临时股东大会指定举行开始前二十四小时送予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方为有效。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一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应按下列填写出席确认回执。

姓名：

持股量：

Ａ

股：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码：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名：

日期 ：

备注：

１

、本公司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凡该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执并参加股东大会。

２

、请用正楷填写。填写复印本也属有效。

３

、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的复印件。

４

、请附上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５

、可以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或该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以亲递、邮递或传真方式将此回执送寄本

公司。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及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选票

股东姓名（单位）：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代表股份数：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序号 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张代铭（执行董事候选人）

２

任福龙（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３

杜德平（执行董事候选人）

４

赵松国（执行董事候选人）

５

徐列（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６

赵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选票

股东姓名（单位）：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代表股份数：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序号 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朱宝泉

２

白慧良

３

邝志杰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９

名董事均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

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

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黄国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与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８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分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

５

名监事均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

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与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９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

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

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审议沈阳

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１

、辽宁唐人神曙光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各自战略发展考虑，为

规范对外投资管理，控制投资风险和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和资金使用效益，决定退出沈阳骆驼湘大牧业

有限公司，分别将持有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

１０．５３％

、

５．２６％

的股权以评估后的价格予以转让。本次股

权转让是在公平合理、双方一致同意的评估价格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

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陈斌、何红渠、罗光辉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０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湘大”）为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辽宁唐人神曙光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曙光”）、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溢多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３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３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４．２１％

；辽宁曙光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５３％

；溢多利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５．２６％

。

２

、鉴于辽宁曙光、溢多利根据各自战略发展考虑，为规范对外投资管理，控制投资风险和扩大经营规

模，提高经营和资金使用效益，决定将分别持有沈阳湘大

１０．５３％

、

５．２６％

的股权以评估后的净资产

３

，

７４２．４８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同意以每股

０．９８５

元的价格，分别作价

３９４

万元、

１９７

万元予以转让，股权受让方

均为三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湘大”）。

３

、 公司持有辽宁曙光

２４％

的股权， 公司董事黄国盛同时兼任辽宁曙光董事； 辽宁曙光持有沈阳湘大

１０．５３％

的股权，董事长宋立新同时兼任沈阳湘大董事；股权受让方三河湘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三

河湘大

９０％

的股权，鉴于上述关联关系，沈阳湘大此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

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０．５％

以上，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关联

法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含

５％

）的关联交易，经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沈阳湘大股权转让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三河湘大

（

１

）公司名称：三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注册号：

１３１０８２４０００００２１８

）

（

２

）公司住所：河北省三河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欧森工业园

（

３

）法定代表人：周永红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

５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公司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１０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２７

，

９２４

，

１６９．３２ １７

，

７６１

，

０９９．０１

２

负债总额

１５

，

５８１

，

１７５．８７ ６

，

１７７

，

２３４．９０

３

净资产

１２

，

３４２

，

９９３．４５ １１

，

５８３

，

８６４．１１

４

销售收入

１３４

，

４８５

，

９２７．６４ ９７

，

７３１

，

５２０．２９

５

净利润

２

，

１８４

，

６０７．０４ ２

，

０３２

，

２７８．８９

６

资产负债率

５５．８０％ ３４．７８％

２

、辽宁曙光

（

１

）公司名称：辽宁唐人神曙光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号：

２１１２２４００４００４６５８

）

（

２

）公司住所：昌图县八面城镇大河村

（

３

）法定代表人：宋立新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

５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家畜、禽屠宰加工、熟食制品加工、精炼动物油、粘玉米加工、肉骨粉生产（涉及前置审批，

凭许可证经营）。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宋立新出资

８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３．３３３３％

；公司出资

３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

；沈阳滨海神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天津盛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３３３％

；苏州天衡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７６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６６７％

；苏州天玑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６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４％

；苏州

天阳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７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７３３３％

；黄礼高出资

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１３３３％

。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３

、溢多利

（

１

）公司名称：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号：

４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８２９９８

）

（

２

）公司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高科技工业区屏北一路

８

号

（

３

）法定代表人：陈少美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玖佰万元

（

５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玖佰万元

（

６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

７

）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兽药散剂、颗粒剂。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珠海市金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２

，

５３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

；珠海态生源贸易

有限公司出资

３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王世忱出资

３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珠海同冠贸易有限公司

出资

１９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珠海经济特区金丰达有限公司出资

１９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陈少武出资

１９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

（

９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３

日至长期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

１

）公司名称：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２１０１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６

）

（

２

）公司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经济开发区辉山大街

１３８

号

（

３

）法定代表人：郭拥华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捌佰万元

（

５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捌佰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批发；畜禽养殖；农副产品收

购。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公司出资

３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４．２１％

；辽宁曙光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５３％

；溢多利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２６％

。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３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沈阳

湘大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持有的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

５．２６％

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２８

号），评估结论如下：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

，

８７９．７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６

，

３８２．６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５０２．９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５５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

，

８８９．０２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

，

６４０．２０

万元，

减值

２４８．８２

万元，减值率

８．６１％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２

，

９９０．７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

３

，

７４２．４８

万

元，增值额为

７５１．７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５．１４％

，系资产增值

５０２．９３

万元，负债减值

２４８．８２

万元所致。

本评估报告使用的有效期限为

１

年，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名称：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

，

３４６．４３ ２

，

３６９．１８ ２２．７５ ０．９７

非流动资产

２ ３

，

５３３．３２ ４

，

０１３．５０ ４８０．１８ １３．５９

其中：固定资产

３ ２

，

１１７．２１ ２

，

６８０．３７ ５６３．１７ ２６．６０

在建工程

４ ２０３．３５ － －２０３．３５ －１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５ １

，

２１２．７６ １

，

３３３．１３ １２０．３６ ９．９２

资产总计

６ ５

，

８７９．７５ ６

，

３８２．６８ ５０２．９３ ８．５５

流动负债

７ ２

，

８０３．７１ ２

，

６４０．２０ －１６３．５１ －５．８３

非流动负债

８ ８５．３１ － －８５．３１ －１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９ ２

，

８８９．０２ ２

，

６４０．２０ －２４８．８２ －８．６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０ ２

，

９９０．７３ ３

，

７４２．４８ ７５１．７５ ２５．１４

（

２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为沈阳湘大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无沈阳湘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合同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三河湘大以人民币

３９４

万元、

１９７

万元分别受让辽宁曙光、溢多利所持沈阳湘大

１０．５３％

、

５．２６％

的股权。

２

、保证

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给三河湘大的股权是在沈阳湘大的真实出资，是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股权，转让方拥

有完全的处分权。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转让方承担。

３

、付款方式与时间

双方同意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的方式一次性

支付股权转让款项。

４

、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签署后，辽宁曙光、溢多利、三河湘大应协助沈阳湘大尽快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有关手

续。股权转让的交割基准日为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自该日起三河湘大即享有该等股权的所有权，享有股

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辽宁曙光、溢多利对该等股权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５

、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

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如果受让方未能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 每延迟一天， 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

１‰

支付滞纳

金。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滞纳金后，如果受让方的违约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受让方违

约给转让方造成其它损害的，不影响转让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６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二）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

５．２６％

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２８

号），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沈阳湘大经

评估后的净资产

３

，

７４２．４８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经三方协商，同意以每股价格

０．９８５

元的价格转让，转

让价款共计

５９１

万元。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与辽宁曙光、溢多利共同投资设立沈阳湘大时，考虑到辽宁曙光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星火计划示范单位，已形成畜禽良种繁育、饲料及饲料原料加工

与开发、专业小区养殖、畜禽屠宰、粮食烘干收储贸易、调理品、特色熟食、品牌专营、科技研发七大产业一条

龙经营的发展格局；溢多利是中国最大的饲用酶制剂生产基地，为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和先进的植物提取工

艺，致力于绿色饲料添加剂、饲用药品等行业研究、开发与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全

国饲料行业百强企业，公司与辽宁曙光、溢多利携手合作，优势互补，期望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但鉴于辽宁

曙光、溢多利根据各自战略发展考虑，为规范对外投资管理，控制投资风险和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和资

金使用效益，决定退出沈阳湘大，分别将持有沈阳湘大

１０．５３％

、

５．２６％

的股权予以转让。

沈阳湘大、三河湘大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均在合并报表范围内。鉴于本次股权转、受让在子公司之间

完成，因此转让完成后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

黄国盛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辽宁曙光、溢多利根据各自战略发展考虑，为规范对

外投资管理，控制投资风险和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和资金使用效益，决定退出沈阳湘大，分别将持有沈

阳湘大

１０．５３％

、

５．２６％

的股权以评估后的价格予以转让。本次股权转让是在公平合理、双方一致同意的评估

价格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

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辽宁曙光、溢多利根据各自战略发展考虑，为规范对外投资管理，控制投资风险和

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和资金使用效益，决定退出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程序，监事会同意

此议案。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核查意见认为：

１

、辽宁曙光、溢多利根据各自战略发展考虑，为规范对外投资

管理，提高经营和资金使用效益，决定退出沈阳湘大；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三河湘大受让上述股权，进一步

提高对沈阳湘大的投资比例，有利于公司在东北地区粮食种植带的战略布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定价依据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定价公允、合

理。

３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本次沈阳湘大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行为。

九、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４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

５．２６％

股权所涉及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２８

号）；

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６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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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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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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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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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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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2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合计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累计为重庆桐君阁股份

有限公司担保：

10,000

万元

3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

22,000

万元

5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以下担保事项：

公司为关联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支行借款

10,000

万元提

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74,630,983

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军

主要经营范围：销售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 中药饮

片、生物制品、保健食品、饮料（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健身器材、日用化学品、

日用百货、照像器材，摄影，彩扩，汽车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品运输），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设计、制

作、发布路牌、灯箱广告（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营销策划，商品包装平面设计。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412,478,008

元， 负债总额

1,889,638,004.47

元， 资产负债率

78.32%

，净资产

390,163,808.69

元。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额度超过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的反担保。重庆桐君

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以上担保不存在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持续担保，存在的风险较小。我们已提醒

公司，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制和化解现存的对外担保风险，并按

照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规范担保行为，加强信息公开披露，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2,000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47.38%

，无逾

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666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

2011- 019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会议时间：

2011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00

会议地点：重庆沙坪坝天星桥

21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与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公司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4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三、出席会议的人员

（

1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8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的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出席会议的办法

请有资格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帐户卡和授权委托书）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到本公司证券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

东或本地离公司较远的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霞 袁衎

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

21

号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编：

400038

电话：（

023

）

89855125

传真：（

023

）

89855126

（

2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__________

委托人持有股数：

____ ___ 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 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 _________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 __

委托人股东帐号：

_______

委托日期：

___ ___ _____

股票代码：

600666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

2011-018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15

人，实到

15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同意公司董事张逸屏先生辞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拟增补陈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与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将其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人民币

5,000

万

元。

2

、本次融资租赁本金、租赁期限、租赁利率、租金支付方式、保证金、相关合同、文件的签署、履行等具体

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与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待确定后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一致通过公司为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关联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三峡银行借款

10,000

万元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议案内容详见《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事项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1-020

）。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议案均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11-019

）。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林：男，

35

岁，研究生。曾任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部长、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1-045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1

月

2

日，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公告了

"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第五

批

110

（

66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装置性材料中标人名单

"

，在国家电网此次招标中我公司为第一分标

"

铁

塔

"

中标人，共中

2

个包，中标角钢塔合计

8177

吨，中标价合计人民币约

6490

万元，占本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

的

16.57%

。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本次招标共分

5

个标，其中：第一分标，铁塔

(

共

173

个包

)

；第二分标，导、地线（共

116

个

包）；第三分标，绝缘子（共

88

个包）；第四分标，光缆（共

46

个包）；第五分标，金具（共

34

个包）。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

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https://ecp.sgcc.com.cn/BidUpgrade/jsp/detail?fileName=900000000000003897.jsp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该项目的执行期限以中标通知书和签订的合同为准，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1-042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公司董事会对照自查表进行了逐项自查，并就未落实的内部控

制相关事项制订了整改计划，并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控规

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的巨潮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针对《关于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公司整改计划的进展情况如下：

1

、关于尚未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情况：

整改完成情况：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2

、关于各控股子公司尚未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整改完成情况：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二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制订〈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

度〉的议案》，并督促各控股子公司遵照执行。

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还未全部完成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章程》未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规定关联交易事项的审

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

整改情况：尚待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

的审批权限。

2

、公司与关联交易管理相关的制度不够健全。《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系经创立大会审议通过，还不够完

善。

整改情况：尚待召开股东大会与章程修订稿一起重新修订完善。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2011-036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青岛地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将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青岛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ma/2011/qd/01/index.htm

），

或者本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2537/?code=002537

）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曹际东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4

日

关于调整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业务限额的公告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加强基金投资运作的稳定性，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4

日起将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申购业务的限额调整为

2

万元，即单个投资人

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应不超过

2

万元，投资者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公司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要求。如单

日累计申购金额超过

2

万元，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获取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5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大股东

"

）关

于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的文件，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大股东持有公司的限售股

79,800,000

股股份已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1

年

11

月

3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为止。该股份质押用于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中支行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492,901,6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9％

，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79,8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2%

。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